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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为改善困难残疾人医疗康复状况，着力提高困难残疾人

社会保障和服务水平，根据省残联《安徽省贫困残疾人康复

实施办法》及市残联、市财政局等 6 部门《关于印发〈2019

年六安市贫困残疾人康复实施办法〉的通知》（六市残联

【2019】1 号）文件要求，为全县困难精神残疾人按照每人

每年 1000 元的标准提供专项用于精神残疾人治疗精神疾病

的药费补助，所需经费由省级财政与县财政按 8:2比例分担，

同时鼓励各县区根据实际，提高项目补助标准或扩大服务对

象。2023 年度，我县共为 3113 名困难精神残疾人发放药费

补助资金 311.3 万元（含上级补助资金 135.8 万元），所有

资金均在 2023 年 6 月底前通过财政一卡通平台打卡支付。

（二）项目绩效目标。

为全县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帮助他们得到有

效的康复治疗，减轻他们的家庭经济负担，推动完善残疾人

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通过对 2023 年度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资金使用情

况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评价提高了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及评价

标准。

按照财政局《舒城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预算绩

效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舒财秘〔2024〕32 号）等

文件要求，结合我单位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实用性、可操作

性和可实现性，充分体现和真实评价项目的绩效状况、绩效

目标实现程度。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召开座谈会，了解项目实施情况。

2.查阅资金拨付记录、相关政策落实情况等文件资料。

3.通过现场验证、复核，对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残疾

人相关政策落实及效益情况进行考评，确定各项目指标得

分。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该项目全年预算数为 175.5 万元，执行数为 175.5 万元，

预算执行率 100%，达成各项预期指标，综合得分 100 分，自

评结论优。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1）产出指标：发放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 3113 人

次，资金支付及时有效，符合相关规定。

（2）效益指标：项目实施帮助困难精神残疾人得到有

效的康复治疗，持续推动了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关爱服务

体系的完善和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3）满意度指标：受助困难精神残疾人及其家属的满

意度为 100%。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成立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成员单位职责，组

织保障工作得到有效落实，制度建设全面完成。以绩效目标

管理为核心，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评价为架构的“1+3”

绩效管理制度和考核体系基本建成，实现制度建设的“全过

程、全方位、全覆盖”，重大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常态化，绩

效自评及跟踪监控全覆盖。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规范；二是资金使用效益有待

进一步提高；三是项目受益人数存在不确定性，无法准确预

估费用；四是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

七、有关建议

加强预算管理，提高预算资金使用率；加强政策宣传，

提高群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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